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创元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员工持股计划变更名单的合法合规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6号——股权激励和

员工持股计划的监管要求（试行）》（以下简称《监管指引》）、《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计划业务办理指南》（以下简称《业务指南》）等

有关规定，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办券商或平安证券）作为创元期

货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832280，以下简称创元期货或公司）的主办券商，

对公司 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变更名单事项进行核查，现就该事项的合法合规性

出具如下意见：

一、关于员工持股计划的对象范围是否合法合规的意见

2021年 11月 12日，创元期货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创

元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创元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和《创元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员工持股计

划授予的参与对象名单》等议案。

2025年，公司员工席立退休、陈许阳因个人原因离职，因此，上述 2 人将

其各自所持份额分别转让给董事会指定的具备参与本员工持股计划资格的员工

蒋明（新增）、王颜希（新增）、丁林峰（新增）、吴迪（新增）。

（一）关于员工持股计划参与对象的确定标准

《创元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以下简称《2021

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第五条 员工持股计划参与对象的确定标准”的规

定如下：

“1、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参与对象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员工持股计划的参与对象为已与公司或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并领取薪



酬的员工，包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中层

管理人员，以及部分骨干员工。

（2）参与对象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能通过自身合法薪酬，或通过自筹资

金以及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取得参与计划所必须的资金来源。

（3）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参与对象未出现下列任一情形：

①最近三年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②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

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③最近三年内被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

的；

④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予以行政

处罚的；

⑤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⑥属于《关于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开展员工持股试点的意见》规定的不

得参与员工持股计划的人员；

⑦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挂牌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的其他情形。”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

授予的参与对象变更名单的议案》，确定蒋明、王颜希、丁林峰、吴迪 4名员工

为具备参与员工持股计划资格的受让人。经核查，上述 4人满足员工持股计划的

相关条件，不存在《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所规定员工持股计划参与

对象不得出现的情形。

（二）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内持有人权益的处置

《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之“第二十一条 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内

持有人权益的处置”规定如下：

“（5）在限售期内，持有人因退休离职、丧失劳动能力离职、持有人死亡、



持有人代表认定其他的非负面离职情形，其持有的所有份额应当转让给本员工持

股计划其他持有人或者董事会指定的具备参与本员工持股计划资格的员工，持有

人必须配合，持有人代表有权决定是否强制持有人处置其持有的财产份额。转让

价格为【实际出资额×（1+同期一年期 LPR利率×持股天数/365）】。

（6）在限售期内，持有人因主动辞职、合同到期持有人不再续约、触犯法

律、违反执业道德、泄露公司机密、失职或渎职、严重违反公司制度等行为损害

公司利益或声誉而导致的职务变更，或因前列原因导致公司解除与持有人劳务关

系的，以及持有人代表认定其他的负面离职情形。其持有的所有份额应当转让给

本员工持股计划其他持有人或者董事会指定的具备参与本员工持股计划资格的

员工，持有人必须配合，持有人代表有权决定是否强制持有人处置其持有的财产

份额。转让价格为【实际出资额】与【转让时公司前一年度经审计净资产每股价

格】×持股份额孰低原则确定回购价格。”

前述转让系因持有人个人原因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而参与资格丧失，其持有

份额转让给董事会指定的具备参与员工持股计划资格的员工，经核查，该情况符

合《创元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2021年员工持股计

划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综上所述，主办券商认为：公司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对象范围符合《监管指

引》《业务指南》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关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变更名单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是否合法合规

的意见

（一）审议程序

2025年 6月 1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授予的参与对象变更名单>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

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信息披露

2025年 6月 17日，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披露了



《关于公司 2021 年员工持股计划授予的参与对象变更名单》（公告编号：

2025-034）、《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30）、《关

于召开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公告编号：2025-035）。

综上，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公司 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变更名单事项已

由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已按照《监管指引》《业务指南》等的规定及时的履行了信

息披露义务。

三、关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变更名单的结论意见

主办券商认为，创元期货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变更名单事项已履行相应的内部

决策程序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页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创元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员工持股计划变更名单的合法合规意见》签章页）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 6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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